淄高新安委发﹝2011﹞7号

淄博高新区安委会

关于对2011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工作进行考核的通知

各部、委、局，法院、检察院，各直属单位，四宝山街道办事处：

根高新区管委会《关于印发高新区2011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淄高新管发〔2011〕5号）要求，现将2011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核内容

高新区2011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所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；年初与高新区管委会签订的《2011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》落实情况。具体内容详见《考核细则》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年初与管委会签定目标责任书的部门

二、考核时间和方式
考核时间：2011年12月21日—23日（如有变动，另行通知）
考核方式：

以书面检查和现场查看的方式进行。先听取被考核单位的年度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，再查阅有关资料及现场查看，最后汇总情况、评议计分。

三、几点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搞好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，是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，是对安全生产的一次大检查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把这次考核工作作为强化安全生产工作监管的一项重要手段，切实加强领导，周密部署，切实体现出工作成绩，并通过考核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水平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严格考核，务求实效。考核组要认真负责，精心组织，依据考核标准严格进行考核；各被考核单位要全面做好汇报材料、档案台帐和现场布置等准备工作。通过考核，总结经验，找出不足，落实措施，认真整改。
（三）认真准备，确保考核任务圆满完成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工作的要求，对照考核细则标准，认真、全面、客观地进行准备。

附件：1、高新区2011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领导小组名单
2、高新区2011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工作组分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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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区2011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领导小组名单

组  长：鹿奉俊  管委会副主任、安委会副主任、安委办公室主任
副组长：雷兆河  安委办公室副主任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

成  员：王乃喜  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

刘建军  纪委（监察局）局长助理、副调研员

宋振泽  高新区总工会主席

宋文波 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崔  艳 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李圣聪 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

附件2
高新区2011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

考核工作组分工表

	考核组成人员
	考核单位及时间
	联系人

	组  长：宋文波

成员：王来宏、杜冰涛
	1、管委会办公室
	12月21日上午
	王来宏18653320399

	
	2、经济发展局
	12月21日下午
	

	
	3、规划建设土地局
	12月22日上午
	

	
	4、高新区工商分局
	12月22日下午
	

	组  长：崔  艳

成员：王辉、高波
	5、地方事业局
	12月21日上午
	王  辉

13153370011

	
	6、高创中心
	12月21日下午
	

	
	7、质量技术监督处
	12月22日上午
	

	
	8、淄博第十一中学
	12月22日下午
	

	组  长：李圣聪

成员：祝捷、马同忠
	9、财政局
	12月21日上午
	祝  捷

13853339127

	
	10、高新区供电部
	12月21日下午
	

	
	11、高新区消防大队
	12月22日上午
	

	
	12、高新区交警大队
	12月22日下午
	


注：考核有关单位时间及顺序安排原则参照上表，各被考核单位要及时与各组联络员沟通联系。如确需变动，由各考核小组组长掌握，并及时通知有关人员。考核时间：上午：9：00开始，下午：14：00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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